关于对“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郪江桂花新区漆家桥段防洪治理工”程串通投标的举报函
尊敬的段勇书记：
我公司参与遂宁市船山区郪江桂花新区漆家桥段防洪治理工程投标报名后发现本项目招标文件存在不合理条款，严重排斥和限制其他潜在投标人，此举严重违背了招标投标的公正公平性。我司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在网上递交质疑、并向业主、发改委、水利局（市、区两级）及四川政务反映其存在的问题。同时我司于8月17日向市、区纪委网上、书面提交了举报信。因其设置证件问题，在信中向纪委指出参与本项目10余家四川企业。
本项目于8月18日正常开标，并于8月23日发布评标结果，总共参与企业四川衡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四川万宝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川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中柯瑞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四川亿能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四川富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四川兴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四川省泰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铧正鑫路桥有限公司、四川省川力水利电力建设有限公司共10家川内投标企业，其中中标企业为四川川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10家企业平均投标报价下浮率为2.37%，除第一中标候选人四川川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投标报价下浮4.85%、第二中标候选人四川衡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投标报价下浮为7.68%、第三中标候选人下浮为5.36%。中柯瑞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投标报价下浮率均为1.3%，其余5家企业下浮率不足1%,且成等差数列报价，分别为四川省川力水利电力建设有限公司0.5%、中铧正鑫路桥有限公司0.6%、四川省泰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0.7%、四川兴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0.8%、四川富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0.9%、四川亿能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1%。
同时我司提交的举报信中提出能中标企业必然有其设置不合理的相关证件，有质量管理中级职称得3分。本项目前三中标候选人得分为98.84、97.18、95.94分，其证件得分在整个投标环节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本项目相关条款的设定其目的排斥了除业主意向的企业（施工人）以外的其他所有投标企业，从而达到其所控制的企业参与投标，并提高投标报价，窃取国家利益满足个人私欲。本项目业主自制定招标文件起就与代理企业沆瀣一气，在后期质疑、投诉期间相互配合、包庇，向上掩瞒其真实目的，扭曲、歪造事实。希段勇书记百忙中能对此事引起注意，并希望相关单位认真核查违法违纪的个人级相关企业、个人，给广大投标人一个公正的投标环境。
此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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